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出具的《关于对广东嘉应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337 号）。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就关注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请你公司董事会向相关方核实解除表决权委托的原因，说明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董事会正常运作以及内部控制、治理结构的影响等，请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表决权委托事项发生以来的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进行梳理和

核实，相关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运作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选举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均由股东推荐，经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股

东会提名候选人，2021 年 8月 2日，由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

投票表决方式等额选举产生 6 名非独立董事，3 名独立董事。 

（二）董事会召开情况 

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至目前，公司共召开了四次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均

亲自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投了赞成票，议案获得全票

通过，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会议保持了正常运作。此外，有个别董

事曾在工作微信群非正式会议方式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提议讨论关于解除表决

权委托协议等事项，但截至目前，独立董事尚未收到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正式通知。 

二、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状况、财务管理、机构



设立、员工聘用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制造和

销售。除已经公告的换届选举而变更了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人选，另增

设了副董事长一名，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中高层管理人员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由上述人员负责落实执行，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活动正常开

展。 

三、内部控制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治理制度，并制定了资金审批制度、坏账核销管理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后，上述公司治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未进行修订，

上述制度现行有效，公司遵照上述制度贯彻执行。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认为：表决权委托事项暂时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董

事会会议正常运作及内部控制产生重大影响。 

我作为独立董事一致希望大股东多方应该友好协商、坦诚沟通、减少分歧、

齐心协力，破除沟通协商的障碍，共同维护企业良好形象。不要因为股东之间的

争议影响公司长远发展，特别不要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保持与公司高管沟通，监督高管严格执行内

控制度，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稳定。 

（以下无正文，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郭华平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郭华平 

 

                       时  间：2021 年 9 月 28 日 


